
 

国融证券 

关于湖南泰克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

 

国融证券作为湖南泰克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，通过持

续督导，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： 

 

一、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风险事项类别 

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

挂牌公司是

否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 

1 信息披露 未在规定期限披露定期报告存在被终止

挂牌风险 

否 

2 信息披露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否 

3 其他 不配合主办券商持续督导工作 否 

 

（二） 风险事项情况 

2021 年 9月 29 日，泰克新能收到全国股转公司出具的《关于不予同意湖南 

泰克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挂牌申请的函》（股转系统函[2021]3194 

号），公司终止挂牌的申请未获全国股转公司同意。因公司未披露定期报告，公

司股票存在被全国股转公司强制终止挂牌的风险。 

2021 年 12月 3 日，主办券商收到了全国股转公司出具的《关于对国融证券

和泰克新能解除持续督导协议无异议的函》，全国股转公司对主办券商与公司解

除持续督导协议无异议，主办券商与泰克新能签订的持续督导协议自 2021年 12

月 7日起解除。 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持续督导工作指引》第四十五条 

“主办券商单方解除持续督导协议后，挂牌公司无其他主办券商承接其持续督导 

工作的，应当申请其股票自持续督导无异议函生效的次一交易日起停牌。挂牌公 



司未及时申请停牌的，全国股转公司可以对其股票实施停牌。”泰克新能不配合

主办券商持续督导工作。主办券商督促泰克新能尽快提交申请材料办理变更停牌

事项，并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则要求，披露相关公告。但泰克

新能表示不提供材料、不披露相关公告。 

 

二、 对公司的影响 

相关风险事项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，可能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形。 

公司终止挂牌的申请未获全国股转公司同意。因公司未披露定期报告，公司 

股票存在被全国股转公司强制终止挂牌的风险。 

公司未按照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停复牌业务实施细

则》的规定申请办理变更停牌事项，经主办券商提醒仍不申请，公司及其他相关

责任主体存在被采取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的风险。  

公司未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反了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

信息披露规则》的规定，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存在被监管部门处罚的风险。 

 

三、 主办券商提示 

主办券商将持续关注公司上述风险事项的进展，并督促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

义务。泰克新能存在被全国股转公司强制终止挂牌的风险。 

 

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： 

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事项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风险，慎重做 

出投资决策。 

 

四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无 

 

 

 

 

国融证券  



2021年 12月 7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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